
國立屏東大學    學年度第  學期研究所辦理抵免學分申請書 

＊請於入學第一學期開學一週內辦理完畢，逾期恕不受理。   申請日期：  年   月   日 

姓   名  學   號  

系（所）別 / 班級                     系（所）      年級          班 

類別（請勾選） 

□研究生（限抵研究所課程） 電 
話 

行動︰ 

（H） □預修研究生（限抵研究所課程） 

□出國進修研究生（經學校核准者） 

原修科目 欲抵免科目 核准結果 

科目名稱 
學分

數 

分
數 

科目代碼/科目名稱 
學分

數 

是否准
予抵免 

屬性 
核准抵
免學分
數 

抵免 
學期 

相關系所單位 
主管審核簽章 

     □ 是 

□ 否 

必修

選修 

 □ 上學期 

□ 下學期 

 

     □ 是 

□ 否 

必修

選修 

 □ 上學期 

□ 下學期 

 

     □ 是 

□ 否 

必修

選修 

 □ 上學期 

□ 下學期 

 

     □ 是 

□ 否 

必修

選修 

 □ 上學期 

□ 下學期 

 

     □ 是 

□ 否 

必修

選修 

 □ 上學期 

□ 下學期 

 

     □ 是 

□ 否 

必修

選修 

 □ 上學期 

□ 下學期 

 

     □ 是 

□ 否 

必修

選修 

 □ 上學期 

□ 下學期 

 

     □ 是 

□ 否 

必修

選修 

 □ 上學期 

□ 下學期 

 

     □ 是 

□ 否 

必修

選修 

 □ 上學期 

□ 下學期 

 

附註︰ 

1、抵免學分於新生註冊時提出申請，以一次辦理為限。（申請時請繳附原就讀學校「學生歷年成
績表」正本乙份）。 

2、各系所請依實際情況，斟酌抵免學分上限以及可資核准抵免之科目（論文課程不得申請抵免）。 
3、本表請先送系所主管審核，核准後再送教務處會辦。 
4、本表經覆核後，存註冊組登錄及備查，另副本一份給學生備存。 

5、 通過抵免之科目請勿選課，由註冊組統一作業。 

所屬系、所 
主      管 

出納組 
(交換生須加會) 

註冊組 
（資料登入） 教務長 

    

 

表單編號︰N103302-2 

 

限抵自由選修課程用 


